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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重点

22001144年年
66件件实实事事惠惠老老人人

本报菏泽12月17日讯(记者 李
凤仪 通讯员 王西林) 17日，记
者从菏泽市老龄办获悉，2014年菏
泽针对老年人确定全面落实高龄补
贴制度、确保90%以上老人免费体
检、建设基层老年文化场所、提高老
年乘车优待等6件惠老实事。

“根据规定，90-99周岁老年人
每年享受不低于200元的高龄补贴，
菏泽大部分县区已经落实。2014年
将对少数没有落实的县区采取政府

督导、限时完成的办法，确保落实到
位。”菏泽市老龄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建议有条件的县区增加
发放额度和扩大发放范围。

同时，做好60岁以上老年人免
费查体工作，明年要确保90%以上老
年人得到体检。菏泽市老龄办将与
各级卫生部门一起监督落实。

继续实施“银龄安康”工程，提
高老年人保障能力，让更多的老年
人享受到“人身意外伤害险”的实

惠。
2014年，菏泽将加强基层老年

文化场所建设，市、县、乡三级各建
立1—2处老年文化活动样板。积极
引导基层老年协会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引领基层老年人在移风易俗、关
心教育下一代、村(居)“两委”建设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市老龄办将采
取现场督导、不定期检查等措施，确
保任务完成。

还有一件惠老实事则是提高老

年乘车优待。2014年全面实行65岁
以上免费、60岁以上半价的老年乘
坐公交车优待。市老龄办将联合人
大进行检查。

此外，继续保持牡丹园、博物
馆、医院等单位落实老年优待规定。
牡丹园、博物馆等公共场所对老年
人免费开放，医院免普通挂号费。联
合人大、媒体等进行检查，对违反优
待老年人规定的单位通报批评，公
开曝光。

本报菏泽12月17日讯(记者
陈晨) 17日，记者从菏泽市物价
局获悉，2014年9月1日起，菏泽市
普通高校学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
整，包括将学费标准专业类别调
整、取消热门专业上浮10%的收
费政策等等。

据了解，此次调整将学费标
准专业类别由现行的5类调整为
文史类、理工农类、医学类、艺术
类4类。将现行体育外语类中的体

育学划入理工农类，外语类划入
文史类，文法财经类中的经济学、
管理学类划入理工农类。

菏泽学院财务科工作人员
高洁告诉记者，此次调整的学费
标准中，文史类每生每学年由现
行3400元调整为4000元，其中
外 语 类 由 现 行 4 8 0 0 元 调 整 为
4000元；理工农类中的理学类、
工学类、农学类由现行3 6 0 0元
调整为4500元；经济学、管理学

类由3400元调整为4500元；非
体育院校体育专业由现行4800
元调整为4 5 0 0元；医学类由现
行4000元调整为5400元；非艺
术院校艺术专业由现行6000元
调整为8 0 0 0元。艺术院校艺术
专业、体育院校体育专业、中外
合作专业、校企合作专业按现行
政策执行。

同时，取消热门专业上浮
10%的收费政策。记者从菏泽学

院、菏泽医学专科学校两所高校
了解到，目前两所高校均有不少
专业为热门专业，其中菏泽学院
的汉语言文学、财务管理、物流管
理等13门专业为2013年的热门专
业，而根据学费调整的规定，2014
年9月1日后将取消热门专业学费
上浮10%的政策。

此外，本次调整规定高校要
及时足额发放各类奖学金，每年
确保从学校事业收入中提取5%，

足额用于奖励资助学生。记者从
菏泽两所高校了解到，目前菏泽
高校执行的标准与调整后标准基
本一致。

据了解，菏泽市普通高校学
费标准调整自2014年9月1日起执
行，有效期至2016年8月31日。学
费标准提高的，实行“老生老办
法，新生新办法”的规定；学费标
准降低的，新生、老生均执行降低
后的标准。

2014年新学年菏泽将调整高校学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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